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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第三期）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已于 2021年 2月
1日，完成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事宜，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1,985,300股。 公司于 2021年 7月 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第四期）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股权
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252,492,921 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3,899,100 股，该等已回购的股
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8,593,821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在《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刊登了《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1月 4日（星期四）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4 日的交

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11月 4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雷州路 169号公司研发大楼四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由于董事长王建祥先生、副董事长姚其胜先生出差，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刘丙江主持此次股东大会。
7、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34 人，代表股份 75,857,481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30.5146%。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计 13 人，代表股份 61,083,3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的 24.5715%。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1 人，代表股份 14,774,1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 5.943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5,851,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6%；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3.1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3.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3.3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3.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3.5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3.6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3.7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3.8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3.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3.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8,06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弃权 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80,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唐山金控产业孵化器集团有限公司拟认购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因此对议
案 2-8已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3,551,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595%；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弃权 2,302,7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3,580,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1.090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302,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5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3,551,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595%；反对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弃权 2,302,7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3,580,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1.0903%； 反对 3,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2,302,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5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靳明明、吴学峰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代表的股份数量、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各
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300761 证券简称：立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1-105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刊载了《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90）。 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年 11月 4日 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1月 4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11月 4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卢西村委河西村 500号办公楼 3楼会议室。
3.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程立

力先生。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6.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 52人，代表股份 340,595,008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84.3307％。
①公司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1 人， 代表股份 326,625,073 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80.8718％。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1人，代表股份 13,969,935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3.4589％。
③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 42 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

的 11人，参加网络投票的 31人），代表股份 53,900,608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3.3457％。
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顾平宽律师、刘允豪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和表决：
1、 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3,849,108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5％；反对

50,8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2％；弃权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849,108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045％；反对 5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42％；弃权 7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常州市奔腾牧业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奔腾牧业”）、
常州市天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鸣农业”）、常州市聚益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聚益农业”）、常州市昊成牧业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昊成牧业”）、
深圳市沧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魏凤鸣、张康宁就该议案
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834,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6％；反对

135,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65,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489％； 反对 135,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1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3、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3.0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64,834,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6％；反对

135,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65,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489％； 反对 135,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1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3.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64,834,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6％；反对

135,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65,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489％； 反对 135,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1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3.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64,830,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55％；反对

139,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61,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414％； 反对 139,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3.04 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3.0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3.06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3.07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64,834,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6％；反对

135,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65,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489％； 反对 135,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1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3.08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3.09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3.10 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7、 审议通过《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8、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9、 审议通过《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1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1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834,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6％；反对

135,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65,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489％； 反对 135,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1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12、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807,6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62,36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3,738,24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 反对 162,36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奔腾牧业、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资、沈琴、沈兆山
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1年 10月 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详情可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顾平宽律师、刘允豪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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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3 证券简称：粤桂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2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因生产经营需要，近日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广业

贵糖糖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糖集团”）与广西贵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了
《广西农村信用社流动资金社团贷款合同》（编号：901402211993043，以下简称主合同），申请流动资金
贷款 5,000万元，贷款期限 1年，自 2021年 10月 21日起至 2022年 10月 20日止。 公司就上述贷款事
项与广西贵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了 《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
901404211217161），公司在《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截止披露日，公司担保
情况（包括对内担保、对外担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对象 获批担保额
度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性质 实际担保金额占公司 2020 年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 贵糖集团 246,540 70,745.17 连带责任担保 对内担保 24.76%

2 创辉房地产项
目购房者 6,600 3,489.6 连带责任担保 对外担保 1.22%

3 合计 253,140 74,234.77 / / 25.99%

（二）担保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0年 12月 30 日与 2021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 2021 年度授信额度暨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
司 2021年度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提供最高额度 21.154亿元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12
月 3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银行申请 2021 年
度授信额度暨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

上述担保在公司 2021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广西广业贵糖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住所：广西贵港市幸福路 100号
（三）法定代表人：朱冰
（四）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五）经营范围：食糖、纸、纸浆、食用酒精、轻质碳酸钙、酒糟干粉、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有机肥料、

食品包装纸、食品添加剂氧化钙、减水剂的研发、制造、加工、销售；国内贸易等。
（六）与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持有贵糖集团 100%股权，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八）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贵糖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54,345 万元，负债总额 7,846 万元，所

有者权益 46,499万元，2020 年度营业总收入 192,108万元,净利润 3,689万元。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贵糖集团资产总额 217,621 万元，负债总额 121,595 万元，所

有者权益 96,026万元，2021年 1—9月营业总收入 138,446万元,净利润-2,243万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范围：主合同及其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仲裁法、律师费、公证费、拍卖法、鉴定费等费用。
（三）担保期限：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金额：5,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方贵糖集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

营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亦不会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1. 公司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 25.314亿元， 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28.567 亿元的比例为

88.61%，其中公司审批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提供最高额度 21.154 亿元担保，长期（8 年期）担
保 3.5亿元，对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保 0.66亿元。

2.本次公司与广西贵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生效后，公司实际
使用担保金额（担保余额）74,234.77万元，占公司 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 28.567亿元的比例为 25.99%。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与广西贵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保证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21-86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一）青海华鹏买卖合同纠纷系列诉讼
2020年 9月，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就公司与青海华鹏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华鹏”）买卖合同纠纷系列诉讼事项，将青海华鹏、格尔木胜华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格尔木胜华”）、易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扬集团”）、吴小丽列为被告向福建省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提起诉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5 日披露的《厦
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0-60）以及相关定期报告。

（二）广西金易买卖合同纠纷诉讼
2010年 6月， 因买卖合同纠纷， 公司对广西钟山县金易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金

易”）、周伟提起诉讼。2010年 9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公司胜诉。公司积极采取措施进行
货款催收，并于 2021年 8月在法院组织下就剩余款项达成执行和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定期报
告。

二、 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青海华鹏买卖合同纠纷系列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述青海华鹏买卖合同纠纷系列诉讼事项作出的

（2020）闽 02民初 1291号《民事判决书》。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
1、 被告青海华鹏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公司货款 15.83亿元，并支付相应违约金；

2、 被告吴小丽以 15亿元为限、被告格尔木胜华对青海华鹏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在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青海华鹏追偿；

3、 若被告青海华鹏逾期未履行上述还款义务， 公司有权对被告易扬集团持有的格尔木胜华
37.5%股权行使质押权，并以所得价款在 13亿元限额内优先受偿；

4、 被告青海华鹏应向公司支付保全费 5,000元。 案件受理费 949.34万元由各被告方共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

法院。
（二） 广西金易买卖合同纠纷诉讼进展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收到货款本金、保全费、迟延履约金共计 830万元。
三、 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情况说明
（一）青海华鹏买卖合同纠纷系列诉讼
相关判决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影响将视本事项后续进展而定。 公司将积极跟进本事项进展，根

据相关规定需进行信息披露时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二）广西金易买卖合同纠纷诉讼
本次收回款项对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的影响约为 830 万元。 利润总额未考虑所得税影

响，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数以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计情况为准。
四、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504 证券简称：南华生物 公告编号：2021-053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后持股比例
低于 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股东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共

计 15,578,5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7%，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华生物”或“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收到股东重

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三威”）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悉信三威
于 2021年 10月 14日至 2021年 11月 4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
司无限售流通股共计 14,443,5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356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三威持有公司股
份共计 15,578,5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7%，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昌盛二号私募
基金

大宗交易 2021.10.14 16.98 3,610,130 1.15868
大宗交易 2021.10.20 16.73 7,667,940 2.46103
大宗交易 2021.10.29 17.00 2,236,235 0.71772
大宗交易 2021.11.04 16.00 929,262 0.29825

合计 14,443,567 4.63568

注：以上数据如存在误差，皆为四舍五入导致。
2.本次股份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昌盛二
号私募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30,022,162 9.63565 15,578,595 4.99997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0,022,162 9.63565 15,578,595 4.999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履行承诺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三威不存在相关承诺的情形。 信三威所持公司股份均通过二级市场买入，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就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细情况
请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后，信三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下降至 5%以下。
4．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三威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排除继续减少其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

能。 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三威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
相关批准程序。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5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21-88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关于减持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
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一致行动人）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10号西院科研楼南楼 3层，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10号院 3号科研办公楼 6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6月 15日至 2021年 11月 4日

股票简称 长安汽车 股票代码 000625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R 一致行动人 有R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R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已根据长安汽车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情况作相应调整） 减持比例（%）

A股 89,928,805 1.18%

合 计 89,928,805 1.1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已根据长安汽车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情况作相应调整）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021,502,890 18.78 1,415,789,594 18.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28,044,946 17.06 1,284,948,472 16.87

有限售条件股份 93,457,944 1.72 130,841,122 1.72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386,915,888 7.11 466,067,890 6.1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0,000,000 3.67 204,385,647 2.6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6,915,888 3.44 261,682,243 3.44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408,418,778 25.89 1,881,857,484 24.7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8,044,946 20.73 1,489,334,119 19.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80,373,832 5.16 392,523,365 5.16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R ��否□
长安汽车于 2021年 5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53）。
本次权益变动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截至目前该减持计划尚未到期。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一致行动人）

2021 年 11 月 5 日


